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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華表示，當時警員只是行動需要

而 「喬裝」 ，並非長時間派入組織接觸的

「卧底」，進行一項情報主導的行動，該批

暴徒有組織，企圖暴力示威、襲擊警察設

施及衝擊警察，多次使用暴力手段，警方

是採取適當武力制服，正式拘捕時暴徒發

難逃脫。對於有家屬稱被捕男子在警署被

打，李桂華稱涉案男子仍在留醫未落案。

警員處理自殺案竟遭居民阻撓
就尖沙咀女子眼睛受傷一事，李桂華

稱，相關調查工作已經開始，會翻查當日

的發生的事、閉路電視、市民拍到的片段

等，但最重要是女事主的口供，會嘗試經

醫院聯絡女事主，謂現時流傳的片段 「要
在法庭使用仍有一段距離」 ，市民亦可致

電2860 5023向警方提供資料。被問到能

不能承諾不會拘捕控告女事主非法集結和

暴動罪，李桂華表示不能。

另外，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

昨日在記者會上播放片段，指有警員到太

和邨處理自殺案時，遭到居民包圍及指罵

，質疑為何進入大廈，遭 「激光槍」 照射

眼睛，50多人包圍警車指罵及阻礙執法；

前日凌晨巡邏車經過上水時被10多人投擲

水彈，西區有警員調查自殺案，即使出示

委任證，仍被居民阻礙翻查閉路電視。

謝振中強調，香港作為全球最安全的

城市，全賴三萬人警隊出色工作及市民支

持，稱如因為不滿意見而阻礙警方工作，

只會阻擋真正需要服務的人。對於有多個

屋苑及商場張貼告示表明不歡迎警方不准

隨意進入，謝振中回應，警方有責任回應

市民求助，有權力進入任何可疑範圍，如

居民不想受警方行動波及，應留在安全地

方及不要參與任何活動。

六月至今已171警受傷
他說，世上沒有一個文明社會可容許

警署和警察受到攻擊及阻塞要道，呼籲和

平、理性市民與暴力劃清界線。警察公共

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表示，六月至今有

171名警務人員受傷，有15名警員被鐳射

光照射受傷。

17人被控暴動及非法集結 最細14歲

十五名暴徒在剛過的周日晚上於銅鑼灣被警方拘
捕，有新聞片段顯示警員將竹枝放進一名暴徒的背包
，被指是 「插贓嫁禍」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O記）高級警司李桂華昨日在記者會再次否認指控
，指該名暴徒曾手持該竹枝試圖使用，被警員按地制
服後雙手捆綁，竹枝跌在地上，李桂華形容當時現場
相當混亂，做法 「不完美，可接受，需改善」 。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止暴制亂

尖沙咀衝擊17被告名單
名字（年齡，職業）

聶家寶（24歲，送貨工）

馬孝文（24歲，社工）

鄭智健（21歲，冷氣技工）

劉維穎（女，18歲，學生）

郭嘉輝（21歲，學生）

李穎淇（女，27歲，學生）

吳柏熹（21歲，學生）

葉姓男童（14歲，學生）

譚煒誠（22歲，學生）

廖偉明（25歲，運輸工）

張姓被告（16歲，學生）

梁卓華（女，19歲，學生）

莊嘉灝（24歲，學生）

羅樂文（21歲，學生）

黃千溥（21歲，學生）

楊梓信（21歲，無業）

黃奕瑋（19歲，送貨工）

資料來源：控罪書及控辯律師透露

面對控罪

一項參與暴動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一項非法集結罪

【大公報訊】警方一連兩日記者會被

多名 「黃媒」 記者聲大夾惡打斷發言，不

守發問次序規矩，內地記者亦被 「行家」
惡意針對和無禮對待。新華社記者昨日以

普通話提問連日來警員的傷勢，以及 「恐
怖主義」 活動的定義。記者會完結後， 「
立場新聞」 記者林彥邦突然以普通話高聲

叫喊 「同志們辛苦了！」 有記者惡意挑釁

稱 「返大陸啦」 ，新華社記者冷靜反問 「
為什麼中國香港不能說普通話？」 表現淡

定回應 「這裏是中國香港」 、 「中國的香

港」 ，沒有理會 「黃媒」 記者離開。在記

者會期間，有記者發聲不滿 「行家」 高聲

叫喊的做法，不讓 「黃媒」 壟斷記者會。

新華社記者淡定KO黃媒挑釁

【大公報訊】記者胡家俊報道：大批

暴徒周日凌晨涉違法集結於尖沙咀警署外

的一段彌敦道，有人並堵路及投擲雜物。

警方拘捕多人，對其中一名24歲男子控以

參與暴動罪、16人控以非法集結罪，當中

年紀最小被告僅14歲。除了其中三人留院

未能應訊外，其餘14名被告昨被押解到九

龍城法院提堂。

裁判官將本案押後至10月23日再訊，

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其間准各人保釋，

但須守宵禁令及不得離港。

警方昨首度出動大型旅遊巴，接載多

達14名被告一同出庭應訊，旅遊巴車身太

高，幾乎無法駛進法院 「囚車位」 讓被告

「落客」 ，另有多名警員在場戒備。

本案共17名被告，包括14男3女，年

齡介乎14至27歲，依次為馬孝文、鄭智健

、劉維穎、郭嘉輝、李穎淇、吳柏熹、姓

葉被告、譚煒誠、廖偉明、張姓被告、梁

卓華、莊嘉灝、羅樂文、聶嘉寶、黃千溥

、楊梓信及黃奕瑋。其中劉維穎及莊嘉灝

分別頭部受傷及手骨骨折，郭嘉輝則傷勢

未明，三人仍需留院，暫由警方扣押至下

周一提訊。

眾多被告皆暫時毋須答辯，當中只有

聶家寶（24歲）一人被控參與暴動罪，控

罪指他於本月11日在尖沙咀柯士甸道與金

巴利道之間的一段彌敦道，與其他身份不

詳的人參與暴動。據了解，聶涉嫌投擲不

同物件及推倒路邊的高台鐵架堵路。

至於其餘16名被告分別被控以一項非

法集結罪，控罪指各人於同日同地，連同

其他身份不詳的人非法集結在一起，即作

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

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他們會破壞社會安

寧。

全部禁離境
控方不反對各被告保釋，但要求他們

保釋期間不得離境。不過21歲被告吳柏熹

的律師有異議，指吳已報讀英國的課程，

雖未被錄取，但有可能於9月開學，希望

法庭批准吳可以離港。同是21歲被告羅樂

文亦透過律師指，他正於 「台灣國立大學

」 修讀電影系，9月將升讀大學三年級，

求獲批准讓他繼續學業。不過裁判官認為

這階段不宜批准被告人離境，故拒絕二人

的要求，最終准各被告分別以5000元保釋

外出。

此外，曾任職空姐的28歲女子郭麗芬

，在上案發生前的晚上亦涉嫌在尖沙咀彌

敦道與加連威老道交界，以鐳射筆照向警

員眼睛。她事後被控襲警罪，一度因留院

而缺席聆訊，昨提早出院後被帶到法院應

訊，獲准保釋至10月9日再訊。辯方報稱

郭現職招聘經理，有時需到外國見客，要

求保釋期間可以離境，但裁判官拒絕，認

為她有需要保釋期間留港並遵守宵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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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有暴徒於周日凌晨堵塞黃

埔的交匯處，警員接報在港鐵黃埔站拘捕其

中一名涉參與其中的25歲男解款員，揭發他

的背包內涉嫌非法管有七個煙霧餅，他又涉

發難踢警員，暫對他控以襲警及管有爆炸品

兩罪，案件昨在九龍城法院提訊。控方指他

被捕時手持橡筋發射器，身上另搜出大量鐵

珠等武器，裁判官認為被告若保釋有相當可

能再涉案，下令將他還押至下月10日再訊。

昨日提訊的被告張漢東（25歲），被控

於本月11日在港鐵黃埔站A出口內襲警以及

管有可製造煙霧餅的硝酸鉀和糖。張暫時毋

須答辯，控方指本案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包括檢驗從被告袋中搜出的七個煙霧餅等，

將考慮會否修訂或新增其他控罪。

控方指稱，經過本月10日各區一連串示

威後，有示威者當晚到黃埔與紅磡之間的交

匯處建路障堵路，警員接報到場擬清場時，

有集結人士以雷射筆或槍射向警方，當警方

作出驅散時截獲張漢東，當時他手持橡筋發

射器，警員又從他的袋中搜出很多不同武器

，例如波子大小的實心鐵珠、疑以化學品處

理過的藍色雞蛋、疑似軍刀等，又攜有頭盔

、口罩、護甲、航拍機等，其間被告並曾腳

踢警員的口，需由數名警員合力制服。

裁判官考慮後，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張被

捕時手持橡筋發射器，同時其中一腰包內有

鐵珠，另一腰包又有兩種不同的金屬珠，認

為他相當有可能在保釋期間干犯其他罪行，

遂拒絕讓他保釋，須還押看管。

年輕解款員涉藏煙霧餅鐵珠等 還押候訊

◀報稱現職招聘經理的郭麗芬被控襲警
罪，裁判官拒絕她保釋期間離境

警員檢拾放回其背包 絕無插贓嫁禍
警闢謠：暴徒被制服竹枝跌地

各被告離開法庭時掩蓋面容

【大公報訊】11間大專院校學生會前日發聲明指控警察「濫權濫暴」，列出警方於周

日作出七點 「罪行」， 「香港已經進入軍管時代」云云。綜合警方連日記者會等聲明

，已就這些歪理指控逐一擊破，以正視聽。

警方逐一擊破歪理指控

▲郭麗芬當日在尖沙咀用鐳射筆照向警
員眼睛而被捕 電視畫面

歪理：偽裝示威者作出衝擊行為，再

配合防暴警察拘捕和平示威

者

事實：警方針對核心暴力分子採取情
報主導行動

歪理：以布袋彈射擊市民眼部，令其

眼球破裂，造成永久失明

事實：有待調查，有片段質疑是 「自
己友」 誤射

歪理：在港鐵葵芳站施放催淚毒氣

事實：警方在站內施放一枚催淚彈，
制止暴徒以彈珠傷害市民

歪理：偽造證據，插贓嫁禍，

將棍棒塞進被捕人士

的背包

事實：警方否認插贓嫁禍，被
捕者手持竹枝使用在
先

歪理：對北角、荃灣的白衣暴

徒視而不見，任由暴

徒無差別攻擊市民及

記者

事實：警方重案組已展開調查
，拘捕一人及通緝五
名涉案者

歪理：在港鐵太古站距離僅一米以胡椒球

槍掃射站內市民，並於扶手電梯推

倒和毆打市民以致人踩人

事實：近距離使用胡椒球不會造成槍械損
傷效果，警方使用武力有嚴格規定
，未來會檢討發射距離是否恰當

歪理：香港警察以去人性化詞語 「曱甴」
貶稱香港市民，與盧旺達大屠殺鼓

吹胡圖族優等論及納粹軍貶稱猶太

人為 「老鼠」如出一轍，以圖合理

化自身濫權濫暴之惡行

事實： 「曱甴」 一詞是形容黑衣暴徒，與
一般市民無關


